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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建筑业企业未按照规定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1.《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 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及时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
	勘察设计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
	工程监理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工程监理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  工程监理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提供工程监理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6
	注册建筑师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1.《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7
	勘察、设计企业或者注册建筑师未按照规定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1.《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消防法》

    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2.《公安消防部门深化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八项措施》（公消〔2015〕209号）

	    取消部分消防备案项目。取消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9
	建设单位未在验收后备案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在2019年7月1日消防审验职责移交住建部门前，已投入使用且符合原公安部消防局出台的《公安消防部门深化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八项措施》（公消〔2015〕209号）要求，可取消消防备案的部分项目。
	    1.《消防法》
    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验收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2.《公安消防部门深化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八项措施》（公消〔2015〕209号）
    取消部分消防备案项目。取消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或者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附件2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注册建筑师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
	勘察、设计企业或者注册建筑师未按照规定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十）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十）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附件3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第六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六)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
	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所签署的估价报告无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3
	注册建筑师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4
	勘察、设计企业或者注册建筑师未按照规定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十）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1.《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十）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注册造价工程师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7
	评标委员会成员私下接触投标人，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8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期限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处罚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附件4

	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暂无)

	序号
	行政强制事项
	实施机关
	免予行政强制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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